
中共石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
关于六届区委巡察“回头看”反馈意见整改

进展情况的通报（社会公开）

根据区委统一部署，2025 年 1 月 6 日至 1 月 25 日，区

委第三巡察组对我局整改情况进行了“回头看”。3 月 18 日，

区委第三巡察组向我单位反馈了巡察“回头看”意见。按照

《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》《河南省市县党委巡察工作实

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通报如下。

一、整改工作整体情况

围绕区委巡察“回头看”反馈的“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

不彻底”“社保基金管控存在风险”“警示教育工作不扎实”

“失地农民社保资金落实不到位”“为民服务意识淡薄”5 个

方面问题，区人社局党组提高政治站位，压紧压实责任，狠

抓问题整改，目前已完成整改 4 个。

（一）统一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收到区委巡察“回

头看”反馈意见后，区人社局党组高度重视，认真学习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迅速传达区委

和区委巡察组有关要求，对抓实抓好问题整改工作作出安排

部署。围绕反馈的 5 个问题，局“一把手”牵头成立区委巡

察“回头看”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问题整改工

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监督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

问题整改工作的组织实施、跟踪检查和情况汇总等工作。



（二）压实责任链条，狠抓问题整改。区人社局党组坚

决扛牢巡察“回头看”反馈问题整改主体责任，细化整改任

务，压实责任到股室到人，形成以上率下、一级抓一级、层

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。局党组定期调度问题整改情况，抓实

跟进监督，对完成率较低或进度迟缓的责任股室重点督导，

确保问题整改工作高效推进、稳步落实。

（三）注重工作统筹，强化结果运用。区人社局党组坚

持把抓好巡察“回头看”反馈问题整改作为改进和推动人社

工作的重要契机，主动把问题整改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

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，同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

神学习教育等工作结合起来，紧盯问题精准发力，举一反三、

常抓抓长，从根本和源头上剖析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，进

一步修订完善了《农民工工资欠薪源头治理工作机制》《农

民工工资欠薪案件应急处置工作机制》《石龙区城乡居民基

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死亡月报制度》，全力堵塞制度漏洞。

二、整改任务落实情况

1.关于“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彻底”问题。

整改情况：一是主动公开举报投诉电话保持 24 小时畅

通，结合 12333、12345 服务热线与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

平台、河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，安排专人定时定点

登录系统查看欠薪案件线索，全天候受理农民工投诉案件。

开展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普法宣传 1 次，悬挂条幅

2 条，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100 余份，有效提高了用人单位和



劳动者的法律意识。二是结合工作实际，研究制定了《农民

工工资欠薪源头治理工作机制》《农民工工资欠薪案件应急

处置工作机制》，联合建设交通、农水等相关行业部门，对

辖区政府项目、国企项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、实名制管理、

银行代发工资、工资保证金等制度落实情况进行详细摸排，

源头规范劳动用工行为。目前，我区 13 个政府项目建立农

民工工资专用账户。三是针对某项目信访讨薪问题，区人社

局加强与相关责任单位沟通协调，做好分析研判，已妥善处

理到位。针对某欠薪案件执行款问题，2024 年 5 月 9 日至

2025 年 1 月 23 日发放 59 名职工工资共计 588065.72 元，剩

余 5 人工资 5277 元因无银行卡信息和联系方式无法进行发

放，经多方共同努力，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将剩余的 5 人工

资共计 5277 元发放到位，目前石龙区人社局账户滞留执行

款全部发放完毕。

整改完成情况：已完成

2.关于“社保基金管控存在风险”问题。

整改情况：一是加强政策宣传，在社区、街道办服务中

心等场所，发放宣传单页 300 余份，详细介绍社保基金相关

政策和举报渠道，有效提升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城乡居民

对社保基金安全反欺诈冒领政策的知晓度。二是加强日常排

查，针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，进一步修订完善了《石龙区城

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死亡月报制度》，社区专员每

月对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人员进行死亡信息核查。对死亡人



员，通过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派出所等部门对接，及时获

取人员信息，停发养老待遇；针对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，

督促所属单位加强对退休职工生存状态核查，杜绝死亡冒领

现象。3 月份以来已暂停待遇 52 人。三是积极参加上级开展

的社保基金业务培训，围绕社保基金政策法规、业务操作规

程、反欺诈冒领等，累计参加培训 4 场次，培训经办人员 90

余人次，有效提升了经办人员的业务水平。四是及时追回多

领待遇，针对 8 人多领的死亡待遇，目前已全部追回，并按

规定及时上缴至社保基金专户。

整改完成情况：已完成

3.关于“警示教育工作不扎实”问题。

整改情况：一是结合群腐集中整治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

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，通过通报典型案例、观看警示教育片

等形式，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，已开展警示教育 3 次。二是

结合机关 9 人受到组织处分（处理）案例，以案为鉴、以案

促改，机关干部职工根据工作职责，全面对照自查，撰写个

人对照自查材料 50 余人次。三是机关各股室结合工作职责，

全面梳理廉政风险点 17 条，并针对性制定了整改措施。

整改完成情况：已完成

4.关于“失地农民社保资金落实不到位”问题。

整改情况：一是建立常态化协商调度，围绕被征地农民

社保资金发放难点问题，先后协商 2 次，逐项目调度分析审

批流程梗阻、政策衔接盲区等共性问题。二是先后组织开展



政策培训 2 次，重点围绕被征地材料填写、申报等内容进行

了详细讲解，同时深入社区做好“一对一”指导，提升工作

实效。三是严格落实“即批复即发放”制度，针对新征土地

项目，建立征地批复与社保资金落实“同步启动、并联办理”

工作流程，已发放 2023 年第四批城市建设用地 45.9492 万

元。四是针对被征地农民社保资金整改问题，重点围绕“2018

年第二批城市建设项目”（涉及 7 个社区被征地 95.7 亩），

积极与国土局、相关街道办事处、社区多次沟通协商，核对

面积，进行全面审查和研讨、实地测量，推动尽快发放到位。

整改完成情况：持续整改

5.关于“为民服务意识淡薄”问题。

整改情况：一是组织人社系统窗口人员每月参加行风政

风建设主题教育活动，切实树牢窗口人员为民服务的宗旨意

识。二是督促工作人员认真落实“窗口服务十严禁”要求，

组织开展学习活动 1 次；随机开展“十严禁”服务抽查 1 次；

稳步推进“退休一件事”联办工作，办结公职人员退休 3 件。

三是认真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，组织机

关党员围绕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

述”“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”等内容撰写心得体

会 40 余人次。

整改完成情况：已完成

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。如有



意见和建议，请及时向我们反映。

联系电话：0375-7069601

邮政信箱：平顶山市石龙区昌茂大道 26 号，石龙区人

社局（邮政编码：467483）

电子邮箱：slqrlj7069601@163.com

mailto:slqrlj7069601@163.com

